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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机场安保设施监管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监

管平台”）的使用，提升西北辖区民用运输机场安保设施（以

下简称“安保设施”）监管水平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西北辖区通过监管平台开展安保

设施日常管理工作有关的单位和个人。

本办法中的安保设施是指在《民用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

施》（MH/T 7003-2017）中进行定义和规范的各类设施和设

备。

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监管平台使用过程中，应当

严格控制安保设施信息知悉范围，不得透露给其它单位或个

人，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

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公安局（以下简

称“管理局公安局”）负责统一监督管理监管平台相关工作，

具体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组织建立用于辖区内安保设施信息采集、统计、

分析的监管平台；

（二）统筹规划和开展监管平台的维护、升级；

（三）指导辖区相关单位使用监管平台开展安保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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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；

（四）制定和修订本办法及其他配套文件；

（五）负责辖区安保设施相关政策的发布和管理。

第五条 民用航空安全监督管理局空防处（以下简称“监

管局空防处”）负责监督管理本辖区内监管平台的管理工作，

具体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指导、监督和检查辖区相关单位使用监管平台开

展安保设施管理工作；

（二）每月上报辖区监管平台使用情况；

（三）及时收集和反馈监管平台使用意见和建议。

第六条 机场集团负责所辖单位监管平台使用监督工

作，具体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指导、监督和检查所辖单位使用监管平台开展安

保设施管理工作；

（二）发布和管理本单位安保设施相关文件。

第七条 机场管理机构负责本单位监管平台的使用管

理，具体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建立监管平台使用管理制度；

（二）使用监管平台及时、准确录入和更新安保设施信

息；

（三）分发、维护、管理本单位监管平台账号；

（四）根据应用情况及时反馈监管平台使用意见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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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。

第八条 安保设施使用单位（部门）负责本单位（部门）

所使用安保设施的维护和信息报送工作，具体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建立监管平台使用管理制度；

（二）使用监管平台及时、准确录入和更新安保设施信

息；

（三）维护、管理本单位（部门）监管平台账号；

（四）根据应用情况及时反馈监管平台使用意见和建

议。

第三章 人员和权限管理

第九条 监管平台使用管理遵循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的

原则。监管平台初始账号分为管理员、管理局公安局、监管

局空防处账号。机场集团、机场管理机构及使用单位（部门）

开通账号需向管理局公安局提交申请，经培训考核合格后，

由管理局公安局在监管平台中创建账号并分配相应权限。

第十条 每个单位（部门）由管理局公安局分配一个账

号，并根据本单位安保设施管理工作制度，按需给内部单位

或部门使用人员分配用户账号。账号使用人员应当实名，并

严格管理。

第十一条 用户初次登录监管平台后，应当按要求立即

修改账号默认密码，并按规定使用和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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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监管平台使用人员应当参加管理局公安局

或其委托的平台、机构组织的监管平台培训，并考核合格。

第四章 安保设施信息报送管理

第十三条 机场管理机构和使用单位（部门）应当遵循

“应报尽报、应录尽录、及时更新”的原则管理安保设施并

及时报送相关信息，做到从安保设施投入使用、到运维、检

测直至报废等各环节全生命周期的信息管理。任何单位和个

人应当按规定使用监管平台并及时上报安保设施信息，不得

瞒报、迟报或谎报。

第十四条 新安保设施投入使用前，机场管理机构及使

用单位（部门）应当上传安保设施标准符合性检测报告等相

关资料至监管平台。

行业验收合格后，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新增的安保

设施设备信息录入监管平台。

第十五条 使用单位（部门）按照相关规定对正在使用

的安保设施设备进行定期检测，在检测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

上报检测结果和检测报告到监管平台。

第十六条 在安保设施从启用到报废期间，使用单位

（部门）应当对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，对于变更或状态发生

变化的，例如故障、闲置、报废情况等，应当自变更之日起

5 个工作日内将信息和相关文件更新到监管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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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平台用户在使用监管平台中发现问题的，应

当及时向平台客服反馈相关情况，同时上报管理局公安局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八条 机场管理机构和使用单位（部门）等应当对

其提交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对

其所涉及安保设施信息的安全性负责。

第十九条 监管局空防处、机场集团等应当对分管辖区

内安保设施管理及相关信息报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机

场管理机构或使用单位（部门）未按照本办法或其管理制度

执行的，发现监管平台信息报送与安保设施实际情况不一致

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纠正或要求限期改正。

第二十条 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未按期整改的、信

息泄露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单位，管理局公安局将视情通报。

第二十一条 管理局公安局每年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辖

区监管平台使用规范、信息报送及时的单位、个人给予通报

表扬。在安保设施建设相关政策同等机会条件下给予优先支

持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中以工作日计算的期限均不包括

当日，从次日起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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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管理局公安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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